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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本文件由内蒙古自治区残疾人联合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内蒙古自治区质量和标准化研究院、内蒙自治区残疾儿童康复中心、呼和浩特市社

会福利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毕力格、王斌、王海霞、刘洋、徐晓强、韩咏梅、张悦、刘曦娟、蒋柠、李夏伟、

王敏、宋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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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疾人职业能力测评工作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确定了残疾人职业能力测评的测评机构和人员、测评流程、服务提供、质量控制与保障、服务

评价与改进。 

本文件适用于残疾人就业机构为全部有就业意向的残疾人进行的测评。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

件。 

GB/T 10001.1  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第1部分：通用符号 

GB 15630  消防安全标志设置要求 

GB 55019  建筑与市政工程无障碍通用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残疾人职业能力测评  vocational ability assessment  

依据残疾人身心特点和功能状况，借助测评原理与方法，采用科学的测试方式，对残疾人从事职业活

动的职业能力、职业兴趣、职业人格及其发展潜力等指标实施测量，综合分析其职业适应性，评鉴其实际

能力和职业潜能，并为其提供职业选择与就业指导。 

 

职业能力测试  vocational ability tests 

职业能力是人们从事职业的多种能力的综合。职业能力测试包括言语能力、数理能力、空间知觉能力、

形状知觉、符号知觉、手眼协调的六个维度。 

 

职业人格测试  vocational personality tests 

职业人格是个人为适应社会职业所需要稳定的态度，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行为方式的独特结合。职业人

格测试包括管理能力、坚持能力、交际能力、抗挫能力、情绪稳定、严谨能力、责任能力、自信能力八个

维度。 

 

职业兴趣测试  vocational interest tests 

职业兴趣是人们对某种职业活动具有积极情绪色彩的认知和活动倾向。职业兴趣测试包括现实型、研

究型、艺术型、社会型、企业型、传统型六大类（依据霍兰德职业测评理论）。 

 

一般能力  general ability 

残疾人从事活动和生存的基本能力，如独立生活能力、理解能力、认知能力、表达能力、合作能力、

人际关系能力、大肌肉操作能力、手眼协调能力、精细动作能力、娱乐活动能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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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测评机构和人员 

测评机构 

4.1.1 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依法建立、合法运营，审批与注册登记手续齐全。 

4.1.2 应配备适宜的消防设施设备，消防设施标志应符合 GB 15630 的要求，公共信息标识应符合 GB/T 

10001.1 的要求。 

4.1.3 应具备无障碍环境设施,场所应符合 GB 55019 的相关要求。 

4.1.4 应建立完善的质量管理制度，确保测评工作的规范性和公正性。 

4.1.5 有固定的职业测评场所。职业测评场所的使用面积不少于 30 m
2
，并设有接待、软件测评和物理测

评功能室（区）。 

4.1.6 测评房间应光线充足、通风良好、温度适宜、环境安静。 

4.1.7 软件测评应满足每个受测者独立使用一台电脑，并保证每个座位之间要有 1.5 m×1.5 m 的轮椅回

旋余地。 

4.1.8 应有专业的服务团队，具有从事残疾人职业测评、职业指导、心理疏导、手语等相关专业人员。 

4.1.9 应定期接受相关部门的监督检查和业务指导。 

管理人员 

4.2.1 应具有社会工作或医疗康复、应用心理、特殊教育、人力资源管理、行政管理、职业指导等相关学

历或资格，或经相关专业机构培训合格的从业人员。 

4.2.2 应熟悉残疾人就业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条例和就业服务相关业务，掌握职业测评有关基础理论知

识。 

4.2.3 应具有一定管理工作经验，每年参加不少于 1次相关业务技能提升培训。 

测评人员 

4.3.1 应具备心理学、康复医学、职业指导等相关学历或资格，经过残疾人职业能力测评专业培训并取得

相应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4.3.2 应遵守职业道德规范，对待服务对象文明友善、耐心细致，尊重测评对象的隐私和权益，保守测评

过程中知悉的信息。 

4.3.3 应具备与残疾人沟通的技巧。 

4.3.4 测评人员应经过正规培训，熟悉基本测评内容、测评方法和测评流程。 

4.3.5 应收集、审核、填写、录入残疾人的测评资料数据，确保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并按照规定进行

档案管理。 

4.3.6 应根据评估结果，为残疾人提供专业的建议和指导，帮助他们制定合理的职业发展计划。 

5 测评流程 

测评申请 

5.1.1 残疾人或其监护人、委托机构可向具有资质的测评机构提出职业能力测评申请。 

5.1.2 申请时应提交残疾人有效身份证、残疾证等相关材料。 

测评准备 

5.2.1 测评机构收到申请后，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确定测评对象符合测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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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根据测评对象的残疾类别、程度及申请测评的职业方向，选择合适的测评工具和测评人员。 

5.2.3 提前与测评对象或其监护人沟通，告知测评的目的、流程、时间、地点及注意事项。 

实施测评 

5.3.1 测评人员应严格按照测评工具的使用说明和操作规范进行测评。 

5.3.2 对于存在沟通障碍的残疾人，可采用手语翻译、文字交流、辅助沟通设备等方式确保测评顺利进

行。 

5.3.3 测评过程中应密切关注测评对象的身体和情绪状态，如出现不适或异常情况，应及时终止测评并

采取相应措施。 

结果评定 

5.4.1 软件测评自动生成的测评结果仅供参考。 

5.4.2 测评人员根据测评数据和观察记录，依据统一的评分标准和评定准则进行结果评定。 

5.4.3 评定结果应客观、公正、准确，反映测评对象的真实职业能力水平。 

测评结果解读 

5.5.1 由测评人员对软件测评的结果进行解读。 

5.5.2 测评人员针对软件测评结果在解读过程中要拓展至职业发展和就业指导，帮助受测者了解适合其

就业创业的领域与方向。 

5.5.3 解读过程中要避免将测评结果绝对化，避免将测评人员的主观意愿与见解强加至受测残疾人。 

6 服务提供 

测评对象 

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遵纪守法，有就业意愿并具有小学以上文化水平、能独立完成测

评的残疾人（允许自带辅具，如助听器、轮椅、计算器等）。 

测评内容 

6.2.1 一般能力评估 

应主要评估独立生活能力、躯体功能、认知能力、社会交流能力等方面，可参考功能独立性评定量表，

见附录A。 

6.2.2 工作能力评估 

应包含生理层面评估、心理层面评估、个人生活表现/家庭/社会方面评估、就业相关助因与阻因分析。 

6.2.3 工作技能评估 

应对残疾人完成某项具体工作应该具备的知识和能力开展的评估。 

6.2.4 工作态度评估 

应包含工作认真程度、工作责任程度和工作努力程度。 

6.2.5 支持服务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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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残疾人现在所处环境和未来工作环境进行评估，将环境的优势和不足进行分析。 

评估方法与工具 

6.3.1 评估方法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法： 

—— 医学评估法；评估人员从医学的角度，采用医学的方法，对残疾人残存的身体功能、健康状

况、障碍程度等方面进行系统的评估； 

—— 心理评估法；评估人员运用心理量表对残疾人进行智力、感知觉、能力、兴趣等方法的评估； 

—— 访谈法；评估人员对残疾人本人或者与残疾人有关的人进行交谈，以获得资料的一种方法； 

—— 观察法；评估人员对残疾人工作时的表现进行感知和描述，从而获得事实材料的一种方法； 

—— 测验法；评估人员以量表为工具对残疾人的职业能力进行评估的方法； 

—— 工作样本评估法；评估人员运用工作样本让残疾人进行实际操作，并将操作结果与标准化操作

进行比较，从而判断出残疾人是否胜任某项工作的方法； 

—— 情境评估法；在模拟的工作环境中对残疾人是否具备该环境条件下的工作能力进行评估的一种

方法； 

—— 在职评估法；在真实的工作环境中对残疾人的职业能力进行评估的方法。 

6.3.2 软件测采用计算机答题方式进行职业能力测评，包括职业能力测试、职业人格测试、职业兴趣测

试。 

7 质量控制与保障 

应定期对评估人员进行专业培训和考核，确保其业务能力和服务质量符合要求。 

应定期对评估工具进行更新、维护和校准，保证其有效性和准确性。 

应建立严格的数据管理制度，确保评估数据的安全、完整和可追溯性。 

应及时收集残疾人及用人单位等相关方的反馈意见，不断改进评估工作。 

8 服务评价与改进 

服务评价 

8.1.1 满意度调查 

在服务结束后，组织服务对象或其监护人对服务进行满意度评价。 

8.1.2 现场评估 

由第三方评价机构或由业务主管部门组织的专家团队，在机构服务现场，以实地观察、资料检查、对

象访谈等为依据进行服务质量综合评价。 

8.1.3 自查 

测评机构在日常工作中，对照管理制度和服务规范进行自查。宜设立意见箱、召开座谈会等方式进行

服务质量的社会监督。应定期进行服务质量跟踪随访，并做好记录。 

服务持续改进 

8.2.1 根据满意度测评、内外部评价、投诉处理和意见反馈等情况,统计分析、查找原因,采取必要的纠正

措施和预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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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2 对整改措施的有效性和实施效果进行跟踪,持续改进服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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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功能独立性评定量表 

功能独立性评定量表见表A.1。 

表A.1 功能独立性评定量表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完全独立 

有条件的

独立 

监护或准

备 
少量帮助 

中等量帮

助 
大量帮助 完全依赖 

躯体

运动

功能 

自我照料 

进食        

梳洗        

洗澡        

穿裤子        

穿上衣        

如厕        

括约肌控

制 

膀胱控制        

直肠控制        

转移 

床/椅/轮

椅的转移 
       

用厕的转

移 
       

入浴的转

移 
       

行走 
步行/轮椅        

上下楼梯        

认知

功能 

交流 
理解能力        

表达能力        

社会认知 

社会关系        

问题解决        

记忆        

评 分

标准 

7分：完全独立；6分：有条件独立；5分：监护或准备；4分：少量帮助；3分：中等量帮助；2分：大量帮助；1

分：完全依赖。 

评估最终得分为各项分数相加，最高为126分，最低为18分，得分越高，表示独立性越好，依赖性越小。 

126分：完全独立；108～125分：基本独立；90～107分：极轻度依赖；72～89分：轻度依赖；54～71分：中度

依赖；36～53分：重度依赖；19～35分：极重度依赖；18分：完全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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